
执行力度：

严厉打击逃避执行行

为，及时兑现胜诉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被执行人

规避执行、 逃避执行仍是执行工作

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突出执

行工作的强制性， 持续加大执行力

度， 及时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

权益， 是执行工作的重心和主线。

例如， 在某银行申请执行上海

某实业公司、 孙某某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 上海某实业公司名

下的两处不动产已抵押给申请执行

人， 该不动产系本案的主要可供执

行财产。 孙某某系上海某实业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也是前述不动产的

实际管理人。

执行中， 我们多次约谈孙某

某， 对其言明利害， 告知其应配合

财产处置工作、 化解债务纠纷， 但

孙某某依然拒不配合执行工作， 甚

至还通过与案外人合谋虚构不动产

的租赁关系， 故意为财产处置设置

障碍。 针对孙某某的一系列抗拒执

行、 规避执行的行为， 我们认为有

必要对其采取惩戒措施， 保障申请

执行人合法权益和法院司法公信

力。 经过一系列调查取证， 依法决

定对孙某某拘留十五日。 采取拘留

措施后， 孙某某主动配合执行工

作， 最终两处抵押不动产均成功处

置， 执行到位约 3000 万元， 申请

执行人的胜诉债权得到有效保障。

执行温度：

秉持善意文明理念，

妥善化解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是对执行温度的最好诠

释， 在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同时， 应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

权益的影响， 倾听、 回应人民群众

的诉求， 定纷止争， 在执行中追求

法理情的统一。

例如， 在某保险公司申请执行

某信托公司仲裁裁决一案中， 案涉

金额达 20 亿元， 双方均系当地的

大型涉民生金融机构， 其自身受到

行政监管和金融投资者监督的双重

压力。 执行中既要切实保障胜诉当

事人的权益， 也要避免对被执行人

及其信托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产生影

响， 更要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被执行人在约谈中表示公司现

金流出现问题， 财产变现需要时

间， 后续一定配合执行， 通过融

资、 变现财产偿还债务， 并希望达

成执行和解； 申请执行人则表示债

权到位情况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

但也理解被执行人的难处， 愿意与

其达成和解。

经调查， 被执行人自有财产基

本能够覆盖债权， 且其作为国有企

业， 转移资产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

如果对其财产进行大规模司法处

置， 可能引发信托投资者恐慌。

综合考量后， 我们在约谈过程

中梳理了双方核心诉求， 寻找保障

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配合纳入失

信、 限制消费的宽限期措施， 最终

被执行人在宽限期内提供增信措

施， 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 我们对

被执行人财产采取“先行查封———

出售解封———偿还债务” 的执行方

式推动被执行人履行完毕协议， 最

终历时一年有余， 20 亿元债务纠

纷得到妥善化解。

执行广度：

运用系统思维， 保护

各方利益

执行实践中， 处置大型在建工

程过程中需要保障当事人、 房屋承

购人、 工程承包方及农民工等多方

主体利益， 还需尽可能避免工程烂

尾。 因此， 在大型在建工程处置过

程中， 执行人员应跨前一步， 聚集

团队集体智慧， 全面调查、 系统思

考制定处置方案， 避免挂一漏万。

例如， 在某资产管理公司申请

执行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债务重组纠

纷一案中， 案件唯一可供执行财产

为某商务区的六宗商办土地使用权

及在建工程， 经集体讨论明确执行

要点在于： 全面调查工程现场， 核

实预售及承购情况， 充分保障执行

当事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 该在

建工程接近竣工但已停工， 施工方为

某国有建工企业， 拖延工程款约 3 亿

元； 工程共 13 幢地上建筑， 面积近

18 万平方米， 包含商业、 办公、 地

下车库等多种业态， 其中 12 套已对

外预售， 且承购人已支付全部购房

款。 经评估、 拍卖、 变卖程序， 工程

于 2023 年 4 月以 21.7 亿元成交。

成交后， 我们第一时间办理审税

过户事宜， 最大程度化解被执行人债

务； 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案款 16 亿余

元， 有力保障了国有金融资产安全；

对于尚在诉讼过程中的建设工程款近

3.5 亿元予以预留， 确保优先受偿，

维护施工方和农民工合法权益； 确保

买受人将在完成续建工作后配合办理

相关过户手续， 保障承购人购房权

益。 案涉在建工程已于 2023 年年底

复工建设， 烂尾已成为过去式。

执行精度：

更新专业知识，精准解

决问题

近年来， 金融市场交易模式、 产

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 面对新类型、

疑难复杂等金融执行案件， 执行人员

要不断更新金融知识储备， 有针对性

地寻找最优解， 不断提升执行精度。

例如， 在某证券公司申请执行某管理

咨询企业融资融券纠纷一案， 被执行

人以某上市公司股票开展融资融券交

易， 后因上市公司退市， 触发被执行

人提前偿还债务， 但被执行人未能支

付， 申请执行人胜诉后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持有的

600 余万股担保股票享有优先受偿

权， 但我们并未在官方的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查询到相关登记信息， 还曾一

度认为无法进行冻结和处置。 后续，

我们专门针对融资融券交易规则和上

市公司退市规则进行深度学习， 并与

金融专业人士进行交流， 终于掌握案

涉股票现状。

上市公司退市后将进入全国股转

系统退市板块挂牌转让， 股票需通过

确权登记程序将登记结算机构变为中

登北京分公司。 退市转板期间， 股东

需向主办券商主动申报完成融资融券

股票的确权登记程序。 司法实践中，

被执行人不配合造成担保股票无法确

权登记至被执行人名下， 只能登记在

主办券商的“未确认持有人专用证券

账户” 中。 经主办券商确认， 案涉股

票确实登记在该账户中且可以明确所

有人为被执行人。 基于此， 我们通过

主办券商对案涉股票予以冻结后启动

处置程序， 最终案涉 600 余万股股票

拍卖成交， 有效化解融资融券交易市

场的存量债务。

执行新度：

创新执行方式，实现执

行财产的价值最大化

面对金融执行案件中大量待处置

的股票、 房地产等财产， 传统的处置

方式已无法满足执行需要， 创新势在

必行， 在法律、 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

内， 创新不同财产的处置方式， 执行

有新度有助于实现执行财产的价值最

大化。

2019 年， 上海金融法院受理涉

及大宗股票处置的执行案件达 40 余

件， 涉及股票的总市值超过 80 亿元，

众多被执行人系上市公司大股东、 实

际控制人。 当时， 由于处置规范不统

一、 证券资产的变价规则不契合、 证

券监管要求不一致等原因， 大宗股票

的处置普遍存在成交率不高、 处置价

格偏低、 股价大幅波动等问题， 影响

了执行效果。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 为减少处置

大宗股票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切实保

护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经

过充分调研， 上海金融法院制定《关

于执行程序中处置上市公司股票的规

定（试行）》， 开创了在证券交易所协

助下的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的新机

制， 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法院处置上市

公司股票的一条全新路径———大宗股

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 这一新处置方

式从符合证券类资产规律的价格发现

机制入手，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充

分实现了大宗股票处置价值、 效率、

便利程度、 社会效果及与监管部门信

息共享的最大化， 能最大限度实现股

票处置目的。 （作者系上海法院审判

业务骨干、 上海金融法院执行局三级

高级法官）

□ 黄亮

金融执行案件有着执行标的金额高、 社会关注度高、 财产处置难度大、 关涉利益主体多等特点，

如何在金融执行案件中真正做到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执行获得感至关重

要。 作为执行法官， 应做到执行“五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于严惩规避、 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 执行力度应当摆在首位； 看到当事人的难处， 并在法律框

架内与当事人共同解决问题， 执行温度必不可少； 提升系统思考能力， 强化全局意识， 全面考虑问

题， 执行应有广度； 金融执行需要专业金融知识， 有的放矢、 秉要执本， 执行的精度很重要； 创新是

第一动力， 执行的新问题需要新方法， 执行有新度必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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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方法讲求“五度”
案结事了护航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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